苏州市档案馆2026年度“苏州档案”微信公众号技术服务项目采购公告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1.项目名称：苏州市档案馆“苏州档案”微信公众号技术服务项目；

2.采购方式：公开招标；

3.评标方法：满足全部采购需求时，最低价中标，否则视为无效投标文件；

4.预算金额：人民币伍万陆仟元整；

5.采购需求：

（1）为“苏州档案”微信公众号提供技术服务，包括版面设计、排版、美化等。

（2）为“苏州档案”微信号发布的文章提供技术支持，每月发布6--9条，全年发布不少于88条。

（3）每月召开选题会，确定选题方向，负责每月4篇文章的组稿。

（4）按照采购方要求，配合做好宣传推广工作。

（5）运维并回复后台留言、发放点赞奖品等。

（6）为保证公众号运营质量，指派专人负责对以上账号的内容维护。
6.合同履行期限：2026年3月1日--2026年12月31日；

7.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，不接受分包、转包。

具体内容：

	项目


	详情


	介绍


	数量


	备注



	文章


	选题策划


	确定选题、组稿，搜集资料素材
	44篇
	包括：兰台食话、街巷拾忆、名人相册、姑苏桥韵等栏目

	
	文章排版


	根据文章内容、配图风格等，使用专业工具对图文排版
	
	

	
	设计美工


	设计封面、对图片进行美工、数字化呈现
	
	

	
	文章推送
	确保文章及时有效推送
	
	

	排版
	检查校对
	不少于

88次
	含工作类稿件等

	
	图文排版设计
	
	

	
	推送文章
	
	

	活动
	线下
	国际档案日、苏州档案日
	2次
	现场跟拍


二、供应商资格要求
1.满足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；满足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第三十四条规定；

2.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；本项目专门面向中小微企业；

3.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：

⑴具有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、组织代码证、税务登记证；

⑵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；

⑶有依法缴纳税收的良好记录；

⑷受到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处罚的单位和个人不得参加本次投标。

三、投标响应文件

1.企业营业执照副本、税务登记证副本复印件或三证合一的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；

2.投标响应函；

3.投标响应报价表；

4.与本次投标有关的其他资料。

注：以上要求供应商提供的证明材料复印件需加盖供应商公司印章；证明材料不齐或未按规定加盖印章为无效响应。

四、响应文件提交

截止时间：2026年2月14日17点00分；

地址：苏州市姑苏区北园路269号。

五、开标时间

时间：另行通知。

六、公告期限

自公告发布之日起3个工作日。

七、质询

凡对本次采购提出询问，请按以下方式联系：

单位：苏州市档案馆；

项目联系人：毛鹂鹂 电话：0512-65732880。

